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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聚区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

评估指南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及制定背景

在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实践中，不仅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存在“介质关联、问题交织”的复杂特征，整个区域内多个污染地块的治理需求也需统筹考量，这对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的全面性、系统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方法多针对单一介质（土壤或地下水）设计，缺乏能够适配土水协同治理场景、兼顾区域多地块统筹需求的评估思路，导致实际治理中常面临技术筛选维度不完整、区域治理协同性不足的问题，难以高效匹配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的复杂需求。

为解决这一问题，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工业集聚区土壤-地下水有机污染综合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及应用”，我们通过方法创新构建一套适用于单地块单介质到多地块多介质全场景的统一技术评估框架。该框架不仅支撑“土壤-地下水协同治理”下的技术精准评估，也满足工业集聚区多地块统筹治理的技术组合优化需求。因此，启动本团体标准的编写工作，为工业集聚区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导则。

2.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津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无际（嘉善）科技有限公司、嘉兴绿土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楼莉萍、蔡晶婕、沈超峰、王飞儿、苏海磊、陈威、倪卓彪、文章、宋震宇、刘磊、黄燕、符玉龙、魏梦玉、羊嘉文、徐婉珍、段德超、徐辰。
3.主要工作过程

（1）规范编制可行性分析

为保证标准的制定质量，标准内容切实可行，标准实施后能有效的指导工业集聚区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由浙江大学牵头，联合南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天津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无际（嘉善）科技有限公司、嘉兴绿土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等起草单位，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组，开展本标准制定的各项工作，并先后召开了多次工作组会议，就标准原则、适用范围、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充分研讨。

系统梳理国内外工业集聚区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相关的政策、标准、技术指南及文献，现有技术评估规范多聚焦单一介质（土壤或地下水），缺乏针对 “土壤-地下水协同治理” 及区域多地块统筹的技术评估方法。同时，依托浙江大学在污染水文地质领域的研究基础、工程实践经验，确认具备涵盖 “理论 - 实践 - 产业” 的全链条支撑能力，明确标准编制技术可行、资源充足，并建立 “周沟通、月汇总” 的工作机制，保障项目推进效率。

（2）工作方案编制

编制工作组结合导则起草要求，制定编制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标准编制“三阶段目标”——初稿阶段（完成技术框架与核心内容设计）、征求意见阶段（收集行业专家反馈并优化）、送审与报批阶段（完善内容并提交归口单位）；细化各阶段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及交付成果，例如规定“工程案例总结分析需覆盖10类以上工业集聚区（化工、印染、电镀等）、15个以上典型地块”，确保工作可落地、可追溯。

（3）现场调研与工程案例总结分析

按工作方案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集聚区调研，选取浙江、广东、天津等工业集聚度高、污染类型典型的区域，实地走访12个在产 / 搬迁工业集聚区（如天津某化工园区），通过座谈访谈、现场踏勘、资料收集等方式，获取地块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特征（污染物类型、浓度分布）、现有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应用效果（去除率、成本、周期）等一手数据。同时，汇总起草单位过往参与的200个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工程案例，分类梳理 “单介质修复”“土壤-地下水协同治理”“区域统筹治理” 等不同场景下的技术选择经验与问题（如在产园区异位技术受限、高浓度污染地块技术组合冲突等），形成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案例库，为标准中 “技术适用性原则”“风险管控与修复模式确定”“技术组合逻辑” 等内容提供实践支撑。

（4）标准框架设计与内容起草

基于前期调研与案例分析，编制工作组首先确定标准核心框架——涵盖“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和原则”“总体流程”及4个资料性附录。在内容起草中，重点解决3类关键问题：一是明确适用边界，规定“已确定需要开展风险管控与修复的工业集聚区（含在产、搬迁两类企业）。不适用于农田、放射性污染和致病性生物工业集聚区”；二是构建科学的评估流程，结合工程实践设计“信息收集—污染地块的技术适用性评估—工业集聚区技术方案比选”的三阶段工作程序，实现从单介质评估到区域组合优化的系统衔接，实现土水协同评估；三是建立可操作的量化评估体系，通过附录A提供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初筛规则，附录B提供技术适用性指标的赋分规则，附录C提供工业集聚区技术方案在碳排放、总工期和总成本三个维度的量化计算方法，并通过附录D明确最终技术方案报告的编制要求，确保技术评估全过程可操作、可量化、成果规范化。
（5）初稿内部讨论与修改

组织编制工作组内部讨论会，分别针对 “术语定义准确性”“工作程序逻辑性”“附录数据合理性” 开展专项审查。例如，在术语讨论中，将 “工业集聚区” 定义补充 “需考虑产业链间相互影响、实施集中式处理” 的特征；在工作程序审查中，优化 “技术初筛” 环节的排除逻辑，明确 “先排除不适用污染物/土壤质地，再比对成本、时间、去除率” 的顺序；在附录数据合理性审查中，结合天津某化工园区案例，优化了技术适用条件判定逻辑，并明确碳排放、成本等参数应基于工程数据动态校准，不在附录中固化具体数值。修改后，于 2025年10月形成《工业集聚区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指南（初稿）》。

召开立项论证会，对导则草案审查

2025年10月24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于北京组织召开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评审意见表明，本标准可为工业集聚区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提供指导；标准承担单位具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可为本标准的顺利制定提供有力保障。建议进一步梳理关键技术内容；做好与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相衔接。经专家组讨论，同意该标准作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团体标准立项。标准承担单位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立项申请书，15天内修回，由秘书处复核后上报。

征求意见稿及内部研讨

2025年11月28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标准评审会。评审意见表明，本标准可为工业集聚区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提供技术指导；标准范围明确，结构层次设置合理，条款内容基本完善。建议进一步梳理相关技术内容，并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2025年10-12月间，标准撰写单位开展了多次内部研讨，进一步提升标准撰写的规范性。形成了指南的征求意见稿。

（8）在以往多次标准评审工作和研讨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工作组进行了多次修订工作，在此基础上于2026年2月  日召开终稿审查会（待补充）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技术可行性、实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1.1-2020要求进行制订。确定依据如下：

（1）标准化工作规范要求

依据 GB/T 1.1-2020，明确标准的结构框架、术语定义、表述规范等，确保文件格式合规、逻辑清晰。

（2）行业治理实践需求

通过对全国 12 个典型工业集聚区（化工、电子废弃物拆解、印染等类型）的现场调研及 200 个工程案例总结，发现现有技术评估存在 “单介质局限、区域统筹缺失、指标量化不足” 等问题，因此将“技术适用性、环境影响可接受性（含碳排放）、时间效率可接受性、经济成本可接受性、风险管控紧迫性响应、技术组合协同性”共同作为核心原则，要求评估方法在保障技术适配的同时，兼顾绿色低碳、工期可控与成本合理。

（3）现行环保标准衔接

衔接 GB 36600《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HJ 25.4《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现行规范，在污染物限值、技术分类、风险管控要求等方面保持一致性，避免标准冲突，保障行业协调性。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工程实践总结：通过分析天津某化工园区（在产）、广东某电子园区（搬迁）等案例，发现 “技术与生产需求不匹配”（如在产园区采用异位开挖技术导致停产）、“成本失控”（某地块修复成本超预算 30%）等问题频发，因此将 “技术适用性”“经济成本可接受性” 列为核心约束原则。

（2）行业政策导向：响应 “双碳” 目标及《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法》，构建以碳排放、成本、工期为核心的多目标协同优化体系，技术适用性作为方案可行性的基础准入条件。其中，“环境影响可接受性”重点体现为碳排放量化，“风险管控与修复紧迫性响应”转化为时间效率约束，确保方案适配 “急需开发地块优先短周期技术” 的现实场景。

（3）试验与统计数据：基于工程案例的数据统计，确定成本与周期参数范围 —— 如原位热脱附平均成本 1853 元 /m³、周期 4 个月，原位生物修复平均成本 192 元 /m³、周期 24个 月，据此划分分级标准；碳排放数据来源于文献。

（4）标准衔接与科学分类：可处理污染程度依据 GB 36600 二类管制值、GB/T 14848 地下水 Ⅳ 类值设定，如土壤中砷 “轻度≤280 mg/kg、中度 280-700 mg/kg”。

（5）组合兼容性验证：附录中 “不兼容技术” 基于反应机理与工程事故总结 —— 如 “原位化学氧化 + 还原” 会发生中和反应，“高温技术 + 生物修复” 会灭杀微生物，因此明确列为不兼容组合。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已选取典型工业集聚区污染场地开展了试验验证工作。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选取典型工业集聚区开展试验验证，验证了信息收集、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工业集聚区技术方案比选等全流程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具体流程见附录。结果表明，该评估体系能够有效支撑不同类型污染区域的治理决策，具备良好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

2.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降低企业治理成本：通过单技术四维比选避免技术错配、组合方案优化减少返工、规模化统筹降低采购成本，有效控制总投入。

提升土地利用价值：标准可缩短治理工期，加速污染地块修复后再开发进程。

降低行业交易成本：标准建立统一的技术评估与表述体系，减少 “业主与修复企业间的技术认知偏差”，降低谈判与沟通成本，提升行业项目对接效率。

（2）社会效益

规范行业技术选型：解决当前行业 “技术选择主观化、评估标准碎片化” 问题，为环保监管部门提供 “可量化、可核查” 的技术评估依据，减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推动修复行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人居环境安全：通过精准评估技术的 “污染物去除率”“人体健康影响” 等指标，可确保治理后地块风险降至安全水平。按标准推广后每年新增 100 个安全再开发地块测算，可保障约 50 万人的居住与工作环境安全。

促进技术创新应用：标准明确 “技术就绪度”“碳排放” 等指标，引导行业向 “高效、低碳、安全” 的技术方向发展，倒逼企业加大绿色修复技术研发投入，助力行业技术升级。

（3）生态效益

降低碳排放强度：将碳排放作为与成本、时间并列的独立评估维度，通过 “碳排放” 指标通过量化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引导低碳技术应用（如原位生物修复碳强度显著低于原位热脱附等高能耗技术），助力 “双碳” 目标实现。

保护土壤与地下水生态：标准强调 “土水协同治理”，避免 “重土壤轻地下水” 导致的污染迁移。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 ISO 18504、美国 EPA《超级基金场地修复技术评估框架》等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相比，核心差异体现在介质覆盖与协同性设计上。国际、国外标准多以单介质评估为主体，如 ISO 18504 侧重土壤，美国 EPA 虽涉及地下水却采用独立评估模式，均未建立土壤 - 地下水双介质联动的评估逻辑与组合规则。此外，国际、国外标准筛选维度多局限于“技术-成本-效果”，缺乏对碳排放的系统考量；本标准创新构建“碳排放-成本-工期”多目标量化优化框架，并将技术组合协同性纳入评估体系，大幅提升技术筛选的科学性与绿色导向。

在区域尺度与统筹能力上，国际、国外标准均聚焦单个污染地块，无 “多地块统筹评估” 相关设计，易导致工业集聚区技术选型碎片化、治理成本高；本标准创新构建 “单地块评估→区域统筹优化” 二级单元，明确多地块共性技术优先选用规则，通过规模化选型降低中试与设备采购成本，解决了国际标准在区域协同治理中的适配缺陷。

五、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不存在与强制性标准相冲突的情况，也不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39792.1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1 部分：土壤和地下水

HJ 25.3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  录

（资料性）

典型工业集聚区实例
案例概要：以我国北方某个受有机污染的退役工业集聚区为例，进行集聚区土壤-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评估，得到三个场景（碳排放优先、成本优先、时间优先）的最优技术方案。
工业集聚区概况

该工业集聚区占地面积为49691.52m2，历史上为工业用地，曾有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和电子类企业，2014–2015年企业陆续关停拆除，未来规划用地为修建地铁站，修复预算9000万，预期修复时间40个月。据调查，该集聚区土壤质地为粉质黏土和粉土，含水率34.4%，pH8.54。根据风险评估报告，应对土壤中超标污染物四氯乙烯、三氯乙烯、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乙苯开展修复治理工作，对地下水中超标污染物三氯乙烯、氯乙烯、顺-1,2-二氯乙烯开展修复治理工作，具体污染分布与分区如图1和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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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集聚区位置与污染分布

表 1 集聚区污染分区
	分区
	分区依据
	区域
	污染程度
	修复土方量(m3)
	目标污染物

	S1
	土壤轻度污染-低氯代烃
	A、B2、C2、D、E、F2、G2
	轻度
	26567.45
	氯乙烯

	S2
	土壤轻度污染-乙苯、高氯代烃
	B1、C1、F1、G1
	轻度
	4340.35
	氯乙烯、三氯乙烯、乙苯

	S3
	土壤重度污染
	H
	重度
	8328.8
	氯乙烯、顺- 1,2-二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烯

	W1
	地下水轻度污染
	K
	轻度
	286554.84
	氯乙烯、三氯乙烯

	W2
	地下水重度污染
	H
	重度
	14887.73
	氯乙烯、顺- 1,2-二氯乙烯，石油烃、三氯乙烯


二、污染地块的技术适用性评估
结合该集聚区污染特点，根据相关文献数据和国内外标准指南等制定以下技术初筛表、评分依据和标准，并评估污染地块技术适用性。

（a）污染地块技术初筛

据指南中的初筛表初步筛选出5个污染地块的备选技术，如表2。
表2 某集聚区各污染地块技术初筛结果
	分区
	分区依据
	污染物
	备选技术

	S1
	土壤轻度污染-低氯代烃
	氯乙烯
	气相抽提、异位生物修复、原位化学氧化、异位化学氧化、原位热脱附、异位热脱附、工业窑炉协同处置、原位生物修复、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气相抽提+原位化学氧化、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11项）

	S2
	土壤轻度污染-高氯代烃
	氯乙烯、三氯乙烯、乙苯
	原位生物修复、气相抽提、异位生物修复、原位热脱附、异位热脱附、工业窑炉协同处置、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7项）

	S3
	土壤重度污染
	氯乙烯、顺- 1,2-二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烯
	

	W1
	地下水轻度污染
	氯乙烯、三氯乙烯
	多相抽提、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原位化学还原、原位热脱附、抽出处理、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原位化学还原+原位生物修复、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9项）

	W2
	地下水重度污染
	氯乙烯、顺- 1,2-二氯乙烯，石油烃、三氯乙烯
	多相抽提、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原位热脱附、抽出处理、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原位化学还原+原位生物修复、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8项）


（b）污染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

依据技术适用性指标赋分规则为5个污染地块的备选技术各项指标赋分，计算后获得如下排序，见表3-7，保留适用性排序前5的技术。

表3  S1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
	准则
	指标
	气相抽提
	异位生物降解
	原位化学氧化
	异位化学氧化
	原位热脱附
	异位热脱附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原位生物降解
	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
	气相抽提+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化学氧化+生物修复

	技术适用性
	地块适用性
	5
	5
	7
	5
	7
	5
	7
	5
	7
	6
	6

	
	规划土地利用类型
	7
	8
	7
	7
	5
	7
	9
	8
	6
	7
	7.5

	
	应对极端气候能力
	8
	5
	7
	6
	3
	5
	7
	5
	5
	7.5
	6

	
	技术就绪度
	7
	2
	9
	9
	9
	9
	9
	3
	9
	8
	6

	
	可处理污染程度
	9
	9
	9
	9
	9
	9
	9
	9
	9
	9
	9

	
	污染物去除率
	8
	7
	7
	8
	9
	9
	9
	5
	8
	7.5
	6

	
	生态友好性
	7
	7
	5
	4
	4
	3
	3
	7
	4.5
	6
	6

	
	二次污染风险
	7
	8
	5
	5
	3
	3
	5
	8
	4
	6
	6.5

	
	总分
	58
	51
	56
	53
	49
	50
	58
	50
	53
	57
	53

	
	排序
	1
	8
	4
	5
	11
	9
	1
	9
	7
	3
	5


表4  S2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
	准则
	指标
	原位生物降解
	气相抽提
	异位生物降解
	原位热脱附
	异位热脱附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

	技术适用性
	地块适用性
	5
	5
	5
	7
	5
	7
	5

	
	规划土地利用类型
	8
	7
	8
	5
	7
	9
	8

	
	应对极端气候能力
	5
	8
	5
	3
	5
	7
	5

	
	技术就绪度
	3
	7
	2
	9
	9
	9
	2.5

	
	可处理污染程度
	9
	9
	9
	9
	9
	9
	9

	
	污染物去除率
	5
	8
	7
	9
	9
	9
	6

	
	生态友好性
	7
	7
	7
	4
	3
	3
	7

	
	二次污染风险
	8
	7
	8
	3
	3
	5
	8

	
	总分
	50
	58
	51
	49
	50
	58
	51

	
	排序
	5
	1
	3
	7
	5
	1
	4


表5  S3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
	准则
	指标
	气相抽提
	异位生物降解
	原位热脱附
	异位热脱附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原位生物降解
	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

	技术适用性
	地块适用性
	5
	5
	7
	5
	7
	5
	6

	
	规划土地利用类型
	7
	8
	5
	7
	9
	8
	6

	
	应对极端气候能力
	8
	5
	3
	5
	7
	5
	5.5

	
	技术就绪度
	7
	2
	9
	9
	9
	3
	8

	
	可处理污染程度
	9
	7
	9
	9
	9
	7
	9

	
	污染物去除率
	8
	6
	9
	9
	9
	5
	8.5

	
	生态友好性
	7
	7
	4
	3
	3
	7
	5.5

	
	二次污染风险
	7
	8
	3
	3
	5
	8
	5

	
	总分
	58
	48
	49
	50
	58
	48
	54

	
	排序
	1
	6
	5
	4
	1
	6
	3


表6  W1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
	准则
	指标
	多相抽提
	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生物修复
	原位化学还原
	原位热脱附
	抽出处理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化学还原+原位生物修复
	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

	技术适用性
	地块适用性
	1
	5
	7
	5
	9
	7
	7
	7
	7

	
	规划土地利用类型
	7
	7
	9
	7
	7
	7
	7
	8
	8

	
	应对极端气候能力
	7
	7
	3
	7
	3
	7
	7
	5
	5

	
	技术就绪度
	7
	9
	5
	7
	9
	9
	9
	6
	7

	
	可处理污染程度
	9
	8
	7
	8
	9
	9
	7
	8
	8

	
	污染物去除率
	7
	9
	7
	8
	9
	6
	5
	8
	8

	
	生态友好性
	7
	5
	7
	5
	3
	3
	5
	6
	6

	
	二次污染风险
	7
	7
	8
	7
	5
	5
	7
	8
	8

	
	总分
	52
	57
	53
	54
	54
	53
	54
	55
	56

	
	排序
	9
	1
	7
	4
	4
	7
	4
	3
	2


表7  W2地块技术适用性评估
	准则
	指标
	多相抽提
	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生物修复
	原位热脱附
	抽出处理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化学还原+原位生物修复
	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

	技术适用性
	地块适用性
	1
	5
	7
	9
	7
	7
	7
	6

	
	规划土地利用类型
	7
	7
	9
	7
	7
	7
	9
	8

	
	应对极端气候能力
	7
	7
	3
	3
	7
	7
	3
	5

	
	技术就绪度
	7
	9
	5
	9
	9
	9
	5
	7

	
	可处理污染程度
	9
	5
	5
	9
	9
	7
	5
	5

	
	污染物去除率
	7
	5
	4
	9
	7
	5
	4
	5

	
	生态友好性
	7
	5
	7
	3
	3
	5
	7
	6

	
	二次污染风险
	7
	7
	8
	5
	5
	7
	8
	8

	
	总分
	52
	50
	48
	54
	54
	54
	48
	49

	
	排序
	4
	5
	7
	1
	1
	3
	7
	6


三、工业集聚区技术方案比选

结合该集聚区污染特点，根据类似污染地块治理相关数据推算该集聚区各污染地块应用备选技术可能的碳排放、时间和成本，并结合技术协同效益确定集聚区应用备选技术方案时可能的碳排放、时间和成，通过目标分层法在三个不同应用场景中选出最优治理技术方案。
（1）备选技术参数确定
收集历史文献和国内外环保部门公布的场地治理报告提到的类似污染地块治理相关碳排放、时间和成本的单位数据，再结合污染方量、集聚区附近集中处理设施具体治理能力推算该集聚区各污染地块应用备选技术可能的碳排放、时间和成本，如表8-12。 

表8  S1地块技术单位参数（大型轻污染场地-污染方量26567.45m3）
	备选技术
	单位碳排放

(kg CO₂-eq/m³)
	碳排放

(t CO₂-eq)
	单位成本

(元/m³)
	成本

(万元)
	实施周期

(月)

	气相抽提
	181
	4811
	272
	723
	8

	原位化学氧化
	28
	738
	400
	1063
	10

	异位化学氧化
	68
	1798
	543
	1443
	6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828
	21998
	760
	2018
	3

	气相抽提

+原位化学氧化
	85
	2261
	256
	680
	9

	原位化学氧化

+生物修复
	13
	347
	256
	680
	12


表9  S2地块技术单位参数（小型轻污染场地-污染方量4340.35m3）
	备选技术
	单位碳排放

(kg CO₂-eq/m³)
	碳排放

(t CO₂-eq)
	单位成本

(元/m³)
	成本

(万元)
	实施周期

(月)

	原位生物修复
	3
	13
	192
	83
	8

	气相抽提
	181
	786
	272
	118
	8

	异位生物修复
	20
	88
	597
	259
	11

	异位热脱附
	360
	1563
	1500
	651
	3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828
	3594
	760
	330
	2

	原位热脱附
+原位化学氧化
	74
	320
	562
	244
	7


表 10 S3地块技术单位参数（污染方量8328.8m3）
	备选技术
	单位碳排放 

(kg CO₂-eq/m³)
	碳排放 

(t CO₂-eq)
	单位成本

(元/m³)
	成本

(万元)
	实施周期

(月)

	气相抽提
	181
	1508
	272
	227
	8

	异位生物修复
	20
	168
	597
	497
	11

	原位热脱附
	382
	3184
	1853
	1543
	6

	异位热脱附
	360
	2998
	1500
	1249
	3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828
	6896
	760
	633
	2

	原位生物修复
	3
	25
	192
	160
	26

	原位热脱附
+原位化学氧化
	74
	615
	562
	468
	7


表11 W1地块技术参数-整个地块
	备选技术
	单位碳排放 

(kg CO₂-eq/m³)
	碳排放 

(t CO₂-eq)
	单位成本

(元/m³)
	成本

(万元)
	实施周期

(月)

	原位化学氧化
	17 
	4871 
	300 
	8597 
	5 

	原位化学还原
	79 
	22638 
	300
	8597 
	6 

	原位热脱附
	382 
	109550 
	1853 
	53098 
	6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55 
	15626 
	301 
	5151 
	9 

	原位化学还原+原位生物修复
	37 
	10640 
	192 
	5502 
	12 

	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
	11 
	3232 
	192 
	5502 
	12 


表12 W2地块技术参数-整个地块
	备选技术
	单位碳排放 

(kg CO₂-eq/m³)
	碳排放 

(t CO₂-eq)
	单位成本

(元/m³)
	成本

(万元)
	实施周期

(月)

	多相抽提
	90 
	1340 
	578 
	860 
	5 

	原位化学氧化
	17 
	253 
	300 
	447 
	5 

	原位热脱附
	382 
	5692 
	1853 
	2759 
	5 

	抽出处理
	116 
	1727
	2281 
	418 
	10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54 
	812 
	302 
	268 
	9 


（2）协同性评估
根据文献研究确定协同技术（当大于等于两个污染地块采用同种技术时）可能降低碳排放和成本的系数，具体如表13。
表13 协同技术参数校正系数
	协同类型
	涉及技术名称（含组合）
	节省比例/参数

	1. 原位热脱附设备共用
	原位热脱附

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
	碳排放减少18%

成本减少 30%

	2. 原位化学氧化中试费用减免
	原位化学氧化
	减去中试费用77万元

	3. 抽提系统共用
	气相抽提

多相抽提

气相抽提+原位化学氧化
	碳排放减少18%

成本减少 30%

	4. 工业窑炉集中处置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碳排放减少25%

成本减少 27%

	5. 异位热脱附集中处理
	异位热脱附
	碳排放减少25%

成本减少 27%

	6. 协同技术降低时间
	多个地块用同种技术
	减去准备阶段30天和验收阶段35天


（3）备选方案逐层比选
先计算可行的备选方案数量：
1.原始理论组合数 = 6×6×7×6×5 = 77560

2. 因协同性冲突剔除: 0

→ 冲突类型：热脱附类 + 生物修复类

3. 冲突剔除后剩余: 7560

4. 因总成本 > 9000 万元 或 总工期 > 40 个月 剔除: 6078

5. 最终可行方案数（含协同效益）:1482

再分别计算各方案可能的碳排放、时间和成本，用目标分层法选出三种不同情景下的最优方案。
（i）碳排放优先场景（绿色低碳导向） 逐层比选过程

初始可行方案数: 1482

第1层比选：优先最小化「碳排放(t)」

输入方案数: 1482

指标范围: [4990.0, 41661.6] t

保留比例: 5% → 保留前 75 个方案
保留后指标范围: [4990.0, 8716.1] t
第2层比选：优先最小化「净成本(万元)」

输入方案数: 75

指标范围: [6666.6, 8952.7] 万元

保留比例: 5% → 保留前 4 个方案


保留后指标范围: [6666.6, 6822.0] 万元

第3层比选：最终最小化「净工期(月)」

输入方案数: 4

指标范围: [36.3, 39.9] 月

筛选规则: 取最小值 = 36.3

保留方案数: 1

最终指标值: 36.3 月

最终优选方案（碳排放优先场景（绿色低碳导向））:

S1: 气相抽提+原位化学氧化

S2: 气相抽提

S3: 气相抽提

W1: 原位化学氧化+原位生物修复

W2: 多相抽提

碳排放: 8066.8 t

成本: 6821.4 万元

工期: 36.3 月

（ii）工期优先场景（急需开发） 逐层比选过程

初始可行方案数: 1482

第1层比选：优先最小化「净工期(月)」

输入方案数: 1482
指标范围: [17.6, 40.0] 月

保留比例: 5% → 保留前 75 个方案
保留后指标范围: [17.6, 26.7] 月

第2层比选：优先最小化「净成本(万元)」

输入方案数: 75

指标范围: [5218.8, 8973.6] 万元

保留比例: 5% → 保留前 4 个方案
保留方案数: 4

保留后指标范围: [5218.8, 5971.7 ] 万元
第3层比选：最终最小化「净碳排(t)」

输入方案数: 4

指标范围: [23145.1, 37845.2 ] t

筛选规则: 取最小值 =23145.1
保留方案数: 1

最终指标值: 23145.1t
最终优选方案（工期优先场景（急需开发））:

S1: 异位化学氧化

  S2: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S3: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W1: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W2: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碳排放: 23145.1 t

成本: 5938.0万元

工期: 24.2 月

（iii）成本优先场景（资金受限） 逐层比选过程

初始可行方案数: 1482

第1层比选：优先最小化「净成本(万元)」

输入方案数: 1482

指标范围: [4510.5, 8995.9] 万元

保留比例: 5% → 保留前 75 个方案
 保留后指标范围: [4510.5, 5477.0] 万元
第2层比选：优先最小化「净碳排(t)」

输入方案数: 75

指标范围: [14592.6, 26908.8] t

保留比例: 5% → 保留前 4 个方案
保留方案数: 4

保留后指标范围: [14592.6, 16098.7] t 
第3层比选：最终最小化「净工期(月)」

输入方案数: 4

指标范围: [37.8, 39.9] 月
筛选规则: 取最小值 = 37.8

保留方案数: 1

最终指标值: 37.8月

最终优选方案（成本优先场景（资金受限））:

S1: 原位化学氧化

  S2: 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

  S3: 原位热脱附+原位化学氧化

  W1: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W2: 抽出处理+原位化学氧化

  净碳排: 14983.7 t

  净成本: 5354.0 万元

净工期: 37.8 月

（4）备选方案对比
三种评估场景下的优选方案如表14所示，相较于各区按各自适用性最优技术的组合方案，碳排放优先场景下的优选方案通过目标分层法实现了碳排放与成本的协同削减（分别降低35%和30%），工期增幅仅2%，为低碳修复路径提供了高性价比实施范式。

表14 不同场景最优方案对比
	分区
	分区依据
	方案/技术名称

	
	
	碳排放优先
	工期优先
	成本优先
	分区适用性最优

	S1
	土壤轻度污染-低氯代烃
	气相抽提

+原位化学氧化
	异位化学氧化
	原位化学氧化
	气相抽提

	S2
	土壤轻度污染-高氯代烃
	气相抽提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原位热脱附

+原位化学氧化
	气相抽提

	S3
	土壤重度污染
	气相抽提
	工业窑炉协同处置
	原位热脱附

+原位化学氧化
	气相抽提

	W1
	地下水轻度污染
	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生物修复
	抽出处理

+原位化学氧化
	抽出处理

+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化学氧化

	W2
	地下水重度污染
	多相抽提
	抽出处理

+原位化学氧化
	抽出处理

+原位化学氧化
	抽出处理

	碳排放（t）
	8066.8
	23145.1
	14983.7
	12425.5

	时间（月）
	36.3
	24.2
	37.8
	35.6

	成本（万元）
	6821.4
	5938
	5354
	9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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